一、请考生妥善保管个人密码及报名号，以便查询个人信息及修改信息（网报结束后个人信息将无法修改）。（考生注意：个人信息填写完毕后，须点击“提交”，系统将提示“注册成功”，注册完毕。）  

    二、现场确认时间及地点 

    （1）现场确认流程 

    ①材料审查：10月9－12日（正常上班时间），申请人随带相关材料（下附清单）至现场确认点进行审查办理相关手续、缴纳考试费用，审查合格后通知参加体检。 

    ②10月14日由确认点统一组织体检。  

    （2）现场确认地点（淳安县教师资格认定指导中心   地址：千岛湖镇炉峰路实验小学后面4楼，电话：24818556） 

    三、现场确认考生携带资料 

    （一）、参加全国统考合格申请人携带资料 

    ①身份证、学历证书、普通话水平测试等级证书（暂无年限要求）、中小学和幼儿园教师资格考试合格证明原件和复印件各一份(二代身份证正反两面均需复印)；    

    ②人事档案管理（代理）证明原件（或户口本原件及复印件）；

    ③教师资格认定申请表一式两份（注册提交成功后，重新登录即可打印，并一定要在规定的地方贴好照片，照片要求：小2寸二张，底色为蓝、白、红三色，生活照和艺术照、照片模糊一律无效）； 

    ④思想品德鉴定表一份（在中国教师资格网首页“资料下载”栏目中下载）；

    ⑤体检表一份（在中国教师资格网首页“资料下载”栏目中下载，并在规定的地方贴好照片。照片要求和贴在申请表上的二张照片一样。体检表表格必须是一张A4纸，不能打印成二张；幼儿园教师用的体检表是专用的，下载时切不可搞错）；

    ⑥小2寸照片一式四张（底色为蓝、白、红三色，生活照和艺术照、照片模糊一律无效，必须与网报上传照片一致；其中二张粘贴在申请表上，一张粘贴在体检表上，一张在照片的一角沾点胶水，粘在申请表的左上角，不要全部粘牢以不掉下为准）。

    （二）、未参加全国统考申请人员携带资料

（1）非师范类毕业生

    ①身份证、学历证书（如研究生学历随带本科学历证书）、普通话水平测试等级证书（暂无年限要求）、教育学及心理学合格证书（浙江省教育厅教师资格认定指导中心颁发，自发证之日起5年内有效）原件和复印件各一份(二代身份证正反两面均需复印)；

    ②人事档案管理（代理）证明原件（或户口本原件及复印件）；

    ③教师资格认定申请表一式两份（注册提交成功后，重新登录即可打印，并一定要在规定的地方贴好照片，照片要求：小2寸二张，底色为蓝、白、红三色，生活照和艺术照、照片模糊一律无效）； 

    ④思想品德鉴定表一份（在中国教师资格网首页“资料下载”栏目中下载）；

    ⑤体检表一份（在中国教师资格网首页“资料下载”栏目中下载，并在规定的地方贴好照片。照片要求和贴在申请表上的二张照片一样。体检表表格必须是一张A4纸，不能打印成二张；幼儿园教师用的体检表是专用的，下载时切不可搞错）；

    ⑥小2寸照片一式四张（底色为蓝、白、红三色，生活照和艺术照、照片模糊一律无效，必须与网报上传照片一致；其中二张粘贴在申请表上，一张粘贴在体检表上，一张在照片的一角沾点胶水，粘在申请表的左上角，不要全部粘牢以不掉下为准）。

    （2）师范类毕业生： 

    ①身份证、学历证书、普通话水平测试等级证书（暂无年限要求）原件和复印件各一份(二代身份证正反两面均需复印)；

    ②毕业成绩单、教育教学实习表、师范生证明各一份（成绩表、实习表须由档案管理部门注明复印自原件，并加盖公章；1999年及以后入学的高等教育师范生须提供师范生证明，师范生证明要求：如申请人属浙江省内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，由毕业学校教务处出具证明；属浙江省以外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，由毕业学校所在地的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师范处或学生处出具证明）。

    ③人事档案管理（代理）证明原件（或户口本原件及复印件）；

    ④教师资格认定申请表一式两份（注册提交成功后，重新登录即可打印，并一定要在规定的地方贴

好照片，照片要求：小2寸二张，底色为蓝、白、红三色，生活照和艺术照、照片模糊一律无效）；

    ⑤思想品德鉴定表一份（在中国教师资格网首页“资料下载”栏目中下载）；

    ⑥体检表一份（在中国教师资格网首页“资料下载”栏目中下载，并在规定的地方贴好照片。照片要求和贴在申请表上的二张照片一样。体检表表格必须是一张A4纸，不能打印成二张；幼儿园教师用的体检表是专用的，下载时切不可搞错）； 

    ⑦小2寸照片一式四张（底色为蓝、白、红三色，生活照和艺术照、照片模糊一律无效，必须与网报上传照片一致；其中二张粘贴在申请表上，一张粘贴在体检表上，一张在照片的一角沾点胶水，粘在申请表的左上角，不要全部粘牢以不掉下为准）。

    四、申请人需参加相关体检全部项目（如胸透等），请申请人根据自身身体情况酌情安排。

    五、如出现报错确认点、认定机构等情况，更改截止日期为各确认点体检前一天。

    六、所提供表格、复印件材料纸张规格为A4大小。

    七、申请人的思想品德鉴定表必须由申请人人事档案所在机构（如人才开发中心等）填写并加盖公章。

　　八、联系电话及乘车路线
    (1)联系电话：24818556
    (2)乘车路线：公交1路、4路、9路到千岛湖度假村站或开发总公司站
  淳安县教师资格认定指导中心 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2013年9月23日

